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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系统、标准明确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有利保障。然而，我国生育保险制度面

临覆盖范围较窄、待遇水平不高、缴费主体单一、基金设置不当、法律责任难以追究以及立法层次低等

诸多问题。为此，改革生育保险制度需要以完善生育保险内容为基础，并辅之以各项适当的政策和法律

法规。亟需建立生育保险全民保障体系、采取差异化补贴措施、落实法律监督和法律责任、统一休产休

假最低标准、统一生育缴费基数、并降低企业生育负担，切实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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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with clear standards is a favorable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However, China’s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narrow coverage, low level of treatment, single contributor, 
inappropriate fund setting, difficult legal responsibility and low level of legislation. For this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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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ing the maternity insurance system needs to be based on improving the content of mater-
nity insurance and supplemented by various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maternity insurance protection system, adopt differentiated sub-
sidy measures, implement legal supervision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unify the minimum standard 
for maternity leave, unify the base for maternity contributions, and reduce the burden of mater-
nity on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protect women’s maternity rights and employment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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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的生育政策备受社会关注，尤其是近期三孩政策的实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生育政策对

于国家的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就业情况、社会福利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实

利益。在 2021 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标志着“三孩”政策的推

出。该决定明确要求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妇女的生育权益。这也引起了对生育保险制度如何改革和

完善的讨论。 
中国的生育保险制度一直以来存在一些问题，如分散的法律框架、标准长期未更新、与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合并困难等[1]。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对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生育

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能够更好地保障妇女的生育权益，并对国家的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如何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和管理效率，成为了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也需要在制

度设计、基金管理、政策协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和改进，以促进生育政策的实施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安排现状剖析 

中国生育保险与健康保护、就业保护、计划生育等各项政策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生育保障制度

这一宽大的保障网。“三孩”政策确立并实施后的效益来看，当前我国生育保险存在立法保障不足、覆

盖范围逐步扩大、基金管理混乱、各地生育保险标准不一等问题。 

2.1. 缺乏统一立法体制机制 

中国目前的生育保险制度是一个分散且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体制机制。首先是分散的法律法规，生育

保险的相关内容被分散规定在多部法律法规中，如《社会保险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2]。
这导致了制度的条款分散，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可能存在条款间的冲突和不一致性，影响了生育

保险制度的一致性和协调性。其次，未能全面更新标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 98 天产假标准

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在 2022 年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有相关规定，但一些地方仍未更新标准。

这导致了产假标准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缺乏统一性和持续性。此外缺乏明确的合并方案，国务院《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要求两险合并，但具体的合并方案尚未明确[3]。各地出

台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管理办法》则主要关注生育假期和保险待遇等权益内容，缺乏对合并实施的具

体规定。这导致了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之间存在操作和执行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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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对生育保险的立法权力没有得到充分授权，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自

主性。国家层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较为笼统，无法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调

整，导致生育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不同地方的生育保险制度存在差异，如缴费标准、

待遇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参保者之间的不公平现象[4]。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也存在一

些问题，例如部分地方财政对生育保险基金的管理不够严格，基金的使用效率较低等。 

2.2. 生育保险缴费比例标准不一 

我国当前的生育保险制度其本质属性为社会统筹性质。我国《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了由单位缴纳

生育保险，个人无需缴纳。关于生育保险缴费率没有统一规定，每个地区的生育保险缴费比例都不相同，

综合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其区间为职工工资总额的 0.4%至 1%之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单位缴费比

例越高，例如上海的生育保险缴费比例一般为 1%，昆明为 0.9%，广州为 0.85%，北京为 0.80%，但是长

沙生育保险缴费比例为 0.7% [5]。 
既然是社会统筹性质，意味着要在较大的社会范围内筹集更多的生育基金，达到“多数缴少费以济

少数”的互助目的。企业承担着生育保险缴费的重要角色，很多地区都在要求提高生育缴费比重，尽管

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生育保险基金的基数，但也会随之增加产妇抚恤金的发放，但是单向的提高缴费比

例并不必然提高了生育待遇水平，中小企业生育成本的负担加大，同时会加大对女性就业的歧视，进而

用减少工资或削减用工来对抗，反而会侵犯女性的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6]。 

2.3. 生育保险对象与范围缓慢扩大 

生育保险待遇的享受对象主要为女性职工，也包括满足条件的男职工，具体需要满足的条件，各个

地区规定也不统一，通过比较发现至少要满足男职工的配偶是农村户口或者是已在领取失业保险金，这

两个条件是基本前提[7]。 
从《社会保险法》来看规定的范围为用人单位和企业职工，结合《江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湖

南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等行政法规，以及最新的《苏州市职工生育保险管理办法》，生育保险具

体适用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

城镇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外地派驻单位及

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对于非军籍职工的军队、武警部队所属用人单位及其非军籍职工等特殊单位，

许多地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既然社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都需要缴纳，

那么可以认为只要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任何单位都有义务为其职工缴纳生育保险。 

2.4. 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提高有限 

生育保险的待遇是国家对职工生育期间的一种经济补贴，生育保险的待遇内容是指受保对象所能享

受的具体福利项目[8]。一般来说包含了生育休假、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补贴，另外，若是在失业情况

下则可能发放一次性生育补助金。 
生育休假是法律规定的职工在生育期间可以享受的产假。《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明确了女性职工享有 98 天的产假，这一规定也为生育津贴的计算提供了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在“三孩”

政策下，98 天产假是最低标准，各个地区在此基础上可以做出调整，目前，河南省和海南省将产假延长

了三个月，河北省则是对生育三胎的实行奖励型产假，对生育三胎的延长为 188 天，其他各省份也进行

延长，多数都将产假延长为 158 天。 
生育津贴是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工在生育期间暂时离开岗位，停止发放工资，转为发放

生育津贴，是一种国家提供的现金补助。对于生育津贴发放，我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了生育津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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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用人单位的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但是是由国家基金直接发放到职工账户，还是由用人单

位支付，还是说用人单位先垫付再由国家来填补用人单位，没有做出立法上的规定。 

2.5. 生育保险待遇水平提高有限 

中国生育保险制度在基金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关于基金来源，中国的生育保险基金主要

由企业和个人缴纳。然而，部分地方财政在基金管理方面存在不严格的情况，导致基金的管理和使用效

率不高。相比之下，一些其他国家采取了更为严格和有效的管理机制，确保生育保险基金的充足性和合

理使用。其次，基金的投资运营和监管不够规范。生育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应当符合风险规避、稳健运

作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投资失误和风险控制不到位等情况。同时，对基金的监管也需要更

加严谨和规范，确保基金的使用符合规定，并防止腐败和滥用。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些发达国家在生育

保险基金管理方面具有更为成熟和完善的经验。它们可能建立了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对基金的投资和

使用进行严格监管，确保基金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此外，它们还可能通过多元化的基金来源(如税收或

社会保险基金)来确保基金的充足性和可靠性。 

3. 国外生育保险制度安排的实践经验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国外一些国家在生育保

险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立法经验和立法理念，一些国际组织制定了许多生育保护的国际公约，因此，“三

孩”政策鼓励生育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建设提供

新的思路。 

3.1. 比利时生育保险制度安排 

比利时早在 1984 年便进行了生育保险的立法工作，颁布了第一部生育保险法，现行法律是在 1994
年出台的。它指的是互助团体或公益援助组织的全体员工、年金持有人和其它社会保险受益者的社会保

险制度[9]。自营职业者(仅有基本保障)和雇员有一个单独的体系，对于那些不在强制保险范围内的人来

说，参加保险是自愿的是指未被强制保险覆盖的人对于是否选择参加生育保险是自主决定。 
比利时的生育保险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被保险人、雇主和政府的缴款。被保险人需支付收入的 3.55%

以用于医疗，1.15%则用于现金福利。年金领取者应支付 3.55%以供养老金和遗属养老金之用(低收入年

金领取者无需支付这项费用)。同时，雇主还需支付员工总工资的 3.8%进行医疗支出，总工资的 2.2%则(再
加上 0.15%的产假福利)用于应对产假相关费用[10]。 

政府为员工和个体经营者的健康状况，政府会补助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额外的车费和医院保险费，

还有可以补偿药物的营业税。在比利时，只有在怀孕之前缴纳了 6 个月的费用，才能享有产妇的福利。

母亲获得的现金津贴最多可达 15 个星期(多胎婴儿为 17 个星期)，其中出生前最多可达 7 个星期(多胎婴

儿为 9 个星期)，最低可达 1 个星期，最低可达 8 个星期。在头 30 天的产假期内，领薪金的员工可以得

到与首个月底薪金相当于 82%的产假金津贴，失业人员或其它合格人员可以得到 79.5%的产假金津贴，

但这是有上限的。对享有孕产补贴的妇女而言，从出生后 31 日到 15 周(多胎时 17 周)，每月发放基础薪

金的 75% (上限)。底薪的上限是每日 101.21 欧元。 

3.2. 法国生育保险制度安排 

法国的产妇保险体系设计采用了“双基金”的保障模型，即采用了由家庭保险业和医疗保险业两种

形式来确保产妇的分娩安全，这使得法国是一个以“激励”为导向的孕产妇保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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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与日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从控制生育政策转向了鼓励。法国通过实施《反堕胎法》来解

决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问题，并开始鼓励人们增加人口数量。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颁布了《家庭法》

[11]，其中包括鼓励生育的举措，包括对结婚两年内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两个月的工资，对生两个或以上孩

子的夫妇发放生育津贴。鼓励生育的举措还包括完善的托儿所支持和其他措施。 
2004 年，《疾病和生育保险法》获得通过，该法在政府、雇主和雇员之间按比例分摊保险基金。此

后，法国有关生育保险和支持服务的法律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产假政策包括产前和产后休假，妇女

的休假时间总共为 16 周。在特殊情况下，如多胞胎，产假可延长至 46 周。陪产假一般为 11 天，但在多

胞胎等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18 天。一年的育儿假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单胎或双胎的育儿假最多可延长

至三年。在法国，三个或更多孩子的育儿假可延长至六年。 

3.3. 爱尔兰生育保险制度安排 

爱尔兰的生育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和全民保险的结合。66 岁以下的雇员和自营职业者均可享受现金

福利，但某些群体除外，如每周收入低于 38 欧元的兼职雇员、1995 年 4 月 6 日之前雇用的公共雇员以

及家庭佣工。所有居民都可以享受医疗服务。孕产妇保险由投保人、用人单位和政府共同承担。但是，

在进行了财务状况审查之后，政府将会负担所有的成本。缴费率根据收入等级的不同而不同，年收入超

过 42,160 欧元的人最高缴费率为周收入的 6%。自营职业者根据年收入，缴纳总收入的 3%或 5%。雇主

的缴费率为工资总额的 8.5%至 10.75% [12]。 
在福利待遇方面，与怀孕有关的健康和安全福利提供给怀孕的工人、最近分娩并正在哺乳的工人、

如果因工作风险无法继续工作的员工或符合社会保障条件的其他人可以享受医疗补助。所有居民都可以

获得补助，但高收入者的资格有限。产妇福利主要是现金福利，福利总共提供 18 周，包括预产期前 4 周

和产后 10 周。健康和安全福利的支付期为一周，金额为 134.80 欧元，取决于收入[13]。这些津贴在被保

险人有资格享受生育津贴之前的头 21 天由雇主支付。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获得成人受抚养人津贴和儿

童津贴。 

3.4.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可借鉴的经验 

在建立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可以借鉴比利时、法国和爱尔兰的经验，通过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实现社

会保障目标。对于中国的三孩政策，可以考虑从被保险人、雇主和政府的缴款中筹集资金，以确保生育

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需要综合考虑覆盖范围。参考比利时、法国和爱尔兰的经验，中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应包括产

前和产后的福利待遇，如医疗补助和现金津贴。这有助于帮助孕产妇获得必要的医疗和经济支持，确保

她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此外，在制定产假和育儿假政策时，可以借鉴法国的灵活和长期安排，以及爱尔兰设置的较长育儿

假期限。在考虑中国的三孩政策特殊情况时，应既保障孕产妇的权益，又满足家庭需求，提供更加合理

和灵活的产假和育儿假安排。 
最后，全民医疗保障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可以借鉴爱尔兰的模式，在构建中国的全民健康保障体系

时，充分考虑孕产妇的特殊需求，并为所有居民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这将有助于确保孕产妇能够获得

适当的医疗照顾和支持。 

4.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路径 

为了更好地贯彻“十四五”期间党中央和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充分发挥“三孩”政策的辅助保障

功能，在对目前国内有关生育保障的法律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外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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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生育保险制度提出几点建议，以提高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对建立完善

的生育医疗保障体系，促进我国生育医疗保障体系和人口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建立统一的生育保险法律制度体系 

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在国际上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生育保险制度

体系，我国对生育保险一直处于探索时期，在国家层面上对有关生育保险方面的立法很少，分散在其他

的法律法规当中，而在政策上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完善生育保险制度的各项规范性文件，在地方上已经

有较为完善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规章，所以在“三孩”政策背景下，以法律的形式对生育保险制度进行

规定，更能够充分地保护公民的生育权益[14]。 

4.1.1. 通过《宪法》确立生育保险的法律地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生育保险是保障妇女和

家庭合法权益，促进人口健康发展的重要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可以通过《宪法》来确立生育保险的法律

地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补充和完善《宪法》对于生育保险的规定：一是在《宪法》第

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增加保障妇女和家庭合法权益、促进人口健康发展等内容，明确生

育保险的法律地位和保障范围。二是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设相关的生育保险管理部门，

并规定其职责和权利。这样可以明确这些机构在生育保险制度中的作用，为生育保险制度提供有力的法

律保障。三是在《宪法》第七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增设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在服役期间享

有相应待遇，其中应当包括生育保险。这可以保障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生育方面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四

是完善《宪法》第 45 条。从第 45 条可以看出“老弱病残孕”是社会保险的重要保护对象，而“公民权

利”更是说明了公民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体现了国家保障全民福利的精神。但是，该条文唯独没有对

孕妇特别提到，综合条文逻辑，孕妇也应在宪法中作为同“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一样的特殊群

体。因此，建议在《宪法》第 45 条中将“女性”或者“孕妇”加入进来，从根本法的高度和权威上，确

定保护女性生育权益的重要性。 
通过在《宪法》中增加上述规定，可以为生育保险制度提供更加明确的法律地位，并且可以加强国

家对于生育保险制度的管理和监督，从而更好地保障生育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 

4.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法》明确了生育保险体系的基本内容，对有关生育保险的基本法规作了简单的阐述，其

仅有四条法律条文规定了生育保险的范围、对象、内容，但是对生育保险的参保形式、基金管理、具体

内容、违法救济、法律监督等都没有进行规定[15]。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保险法》进行修改，将生育保

险条款规定得更为详细、完备，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个真正的合法权益，并对各地的立法进行平衡，

实现对生育保险相关地方性法规的统一。 
对女性在分娩期间的各种社会保险的福利进行了规定，同时对女职工孕期和哺乳期的劳动保护及产

假时长进行规定。第一是母性保险基金社会化调整的目的和任务。明确指出，生育保险基金社会化调整

的目的是平衡企业之间的生育保险负担。保护对象是城市企业及其雇员。第二是产妇保险基金的分配和

分配方式，由企业而不是雇员承担负担，负担的支付比例不超过工资总额的 1%，产妇津贴由社会行政部

门直接支付。第三，明确产妇保险津贴的具体内容。首先，它被定义为“产妇的医疗费用，如产妇检查

费、分娩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品费”。其次，明确了产假期间的工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女雇

员有权休产假，产假期间的产假补助金将按照企业上一年雇员的平均月工资支付。”最后，对产妇疾病

补偿和其他疾病补偿作了区分。“雇员因分娩出院后，因分娩引起的疾病的医疗费用由产妇保险基金支

付，其他疾病的医疗费用将按照《医疗保险条例》处理。按照有关病假和医疗保险的规定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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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制定《生育保险法》的设想 
通过制定《生育保险法》来建立生育保险制度法律体系，应对生育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标、生

育保险基金的组成和管理、生育保险参保和缴费、生育保险待遇及其申领、支付、生育保险管理机构和

监管机制、生育保险的违约责任和法律救济等作出规定。 
中国制定《生育保险法》时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为妇女在怀孕、分娩和产后的权益提供

充分的保护和支持。这样一部法律应该以性别平等、非歧视和社会公正的原则为基础[16]。首先，《生育

保险法》应该明确生育保险的范围和覆盖面，并规定最低的保险要求，例如覆盖的医疗程序和治疗类型、

保险期限，以及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这将确保所有妇女，无论其所在地区或雇主，都能平等获得适当

的生育保险保护。其次，《生育保险法》还应包括保护妇女不受歧视的条款，防止雇主以怀孕或做母亲

为由拒绝晋升、培训或同酬。并且，《生育保险法》应提供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以追究雇主对任何歧视

性做法的责任。再者，《生育保险法》应建立明确的索赔机制，并为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冤情寻求补

救。为此，应该建立一个高效的索赔处理系统，该系统应该是可访问的、透明的，并受到独立的监督。

如果必要，妇女应该能够寻求法律援助组织的帮助。与此同时，《生育保险法》应通过建立一个公平和

可持续的融资机制，为生育保险提供充足的资金，包括政府补贴、雇主和雇员的缴费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倡议相结合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中小型企业和员工个人的财务负担，确保缴费相称和合

理。最后，《生育保险法》应接受定期审查和评估，以确保其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应根据妇女和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反馈意见，并根据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其进行调整和完善。总之，在中国颁布《生

育保险法》将是改善性别平等、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特别是，建议在

法律制定中充分考虑到上述的法律原则和最佳实践，并成为其他国家寻求改善生育保护和支持的模式。 

4.1.4. 建议出台统一的《生育保险条例》 
生育保险制度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参保对象、缴费标准、待遇支付比例等方面的差异，

这种不统一的情况可能导致一些问题，例如企业跨地区经营时面临不同的生育保险制度，给企业带来了

不小的成本和运营难度，也会对个人权益的实现产生一定的影响。制定统一的《生育保险条例》可以提

高法律透明度和可操作性，确保全国范围内执行生育保险制度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

一的生育保险制度，可以便于政府部门的监管和管理，有效地防范和查处不良现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17]。 
在中国制定统一的《生育保险条例》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参保对象及范围。明确生育保险的

适用范围、参保对象和申领条件。具体来说，在条例中应当明确哪些人群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以及如何

缴纳费用和申请福利待遇等问题。第二，缴费标准及方式。《生育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生育保险的缴费

标准和缴费方式。具体来说，条例应当说明参保人员需要按照何种标准缴纳生育保险费用，并且规定企

业如何向社保部门缴纳保费等相关细节的问题。第三，生育保险待遇。生育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生育保险

制度包括哪些待遇，以及待遇的具体支付标准和方式。这包括产假期限、生育津贴的计算和支付标准、

男性参保人员产假制度等具体内容。第四，生育保险管理机构。生育保险条例应当规定生育保险的管理

机构，与具体职责和权益分配等问题。这包括社保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相关机构的职责与

权益分配。第五，监督和违法处罚。生育保险条例应当规定对于违反生育保险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以

及对于监督和检查生育保险制度实施的问题。这包括将违法违规企业进行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

同时应当对于检举和举报者提供保护。 
《生育保险条例》应当包含以上内容以确保生育保险制度的健康落地。该条例的制定过程也应该充

分征求有关部门和人群的意见，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以便更好地保障人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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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行全覆盖下差别化的生育保险 

生育权益涉及父母和幼儿，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益。生育保险作为一项社会福利，能做到全民覆

盖是最理想的状态。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口素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所以，在

全覆盖目标的前提下，可以探寻一条针对未覆盖或较难覆盖的特殊群体，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以保障

农民工、未就业配偶、灵活就业人员等特殊群体的生育权益。 

4.2.1. 女性和男性均有参与并享受生育保险的权利 
生育不是女性的专利，更不能成为女性的负担。男性作为生育过程以及育儿中重要的家庭角色，企

业缴纳生育保险费用的基数也必然包含了男性工资，那么男性在与生育有关的活动中，例如恢复结扎手

术、陪产，其本人也应该享受到休假带来的生育津贴，所以，女人生孩子的时候，男人的看护假应该是

有工资的，最起码也应该有生育保险。 

4.2.2. 非常规就业者囊入生育保险范围 
其实早在 2010 版本的《生育保险法》中，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是纳入社会保险的统筹范围的，也就是

说当时是允许本人或他人向社保机构申请并办理社会保险的。所以，如今随着新业态出现，各种直播带

货主播、游戏主播、陪诊师等新型职业层出不穷，如果不允许个人参保，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生育

保险拒之门外。 

4.2.3. 非自然生育人员也可享受生育保险 
未婚生育、非婚生育、领养，都应该享有生育保险。“三孩”政策背景下，有些地方已经率先做出

规定即使是非婚生子女也可以办理户口，鼓励多生优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然要允

许非自然生育父母享受生育保险，以跟进年轻人的不婚育儿的生育理念，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养育孩子。

农村妇女、失业待业女性、与未缴纳生育保险女性有亲属关系的人，不是只有在男性配偶的条件下才能

间接得到生育保护，这实际上有捆绑婚姻的可能，建议国家层面可以实现生育保险的全民覆盖。 

4.3. 进一步提升生育保险待遇水平 

4.3.1. “两险合并”契机下提高报销水平 
“三孩”政策下在除了呼吁提高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争取早日实现个人生育所需医疗费用零

支出，还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现实可操作的途径。生育医疗保险是指国家决定试点实施生育保险与医疗保

险合并后的一种新的称呼，将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国家最初的目的是简化程序、方便管理，同时

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用人单位的成本。“两险合并”虽然没有改变原来的缴费比例，但是可以在保持缴费

比例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允许生育保险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费用可以在其生育保险里面报销之后，超过报

销限额的部分也可以在医疗保险中进行保险，或者整合二者额度进行报销，这也符合其医疗用费的本质。

这样既方便了基金管理，也提高了保险额度，最大限度地享受到实质的社会福利。 

4.3.2. 延长男性生育假假期 
建议国家在延长女性产假的同时也延长男性护理假、育儿假等生育假。男性是一个正常家庭不可或

缺的主体，在产妇生产、养育新生子女都需要男性在旁照顾。在我国，男性一直视为在外工作挣钱养家

的劳动力，是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三孩”政策下，随着家庭子女的数量增多，女性一方已

经很难做到只有一个孩子时那么充沛的育儿精力，因此，参考国际社会关于父亲育儿假制度的经验，研

究探索延长配偶护理假为至少三个月，那么有必要将男性育儿假期延长一到两个月。同时，生育津贴也

应该吸收男性护理假、育儿假为支持偿付项目，提高生育保险待遇支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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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优化生育保险基金管理 

4.4.1. 建立生育保险缴费责任分担机制 
建议改变目前仅由用人单位缴费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用人单位、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缴费责任的

筹资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对保险费率进行科学计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社会

公众对生育医疗保险的认识，激发雇主对生育医疗保险的热情，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在建立生育保险缴费责任分担机制方面，政府可以考虑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企业和职工各自应

承担的缴费比例和责任。例如，政府可以规定企业应承担一定比例的生育保险费用，同时职工也负有缴纳

自己部分费用的义务。政府还可以考虑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补贴资助，以减轻其缴费压力。除此之外，

企业应当履行好自己的缴费责任，确保生育保险费用的缴纳。为此，企业可以采取设立专项账户等方式对

生育保险基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从而确保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参与生育保险管理

和监督，配合政府开展相应的工作。另外，职工也需要认真履行自己的缴费义务，按时足额地缴纳生育保

险费用。职工可以了解生育保险的相关法规和政策，掌握自己的权益和责任，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总之，建立生育保险缴费责任分担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和职工多方合作。除了建立明确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企业应当自我管理和监督，职工也需要积极参与生育保险管理。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科学、健康、

有效的生育保险制度，真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4.4.2. 提高生育基金抗风险能力 
“双保”的实施，不但将使中国的“两险”工作实现“两险合一”，而且也要求政府从多方面加强

对“两险”的监管，以提升我国的“两险合一”水平。首先要有一个完善的基金收入和支出资料库，以

便对有关资料进行统计、管理和分析，包括参保人数、受益人数、年度收入和支出等。其次，从保险支

付、关系转移、金融监管三个方面构建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机制[18]，增强保险公司对保险公司资金的监

控与客观性。从全国的角度来看，要放松对医疗保险资金投入方式的制约，使医疗保险资金能够实现多

种投入方式的增值与稳定。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的风险管控能力，维护参保人的权益。

在国家层面上，应该放宽对医保基金投资渠道的限制，综合运用各种投资渠道，创造附加值和保值。国

家层面可统一规定上限为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下限为本市最低工资；实现全过程生

育保障，配偶护理假、育儿假等应纳入。针对很多中小企业未履行参保义务，应对生育保险基金管理做

出规范，对生育保险的监管部门与监督机构改革，严格责惩侵害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的行为。 

4.5. 提高生育保险追责能力 

4.5.1. 加强对企业生育保险监管 
建议由劳动监管部门，对于用人单位不按规定给职工缴纳生育保险、用人单位与职工约定不休产假

或少休产假、企业将生育保险费侵吞冒领等，责令企业缴纳生育保险费，并进行罚款，对于冒领、诈骗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加强对生育保险的监管，需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进行改进。从法

律层面来看，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机构的监管职责应当更清晰，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违规行为

的处罚标准和流程，以防止出现歧义和漏洞。此外，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还可以进一步明确生育保险金的

缴纳和申领条件和标准。 
在制度层面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进生育保险的管理和监督。例如，在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所得税

申报时核查生育保险缴费情况，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估体系以及对不良企业和雇主实施惩戒措施，从而促

进企业自我约束和合规运营。此外，还应该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示平台，让公众能够及时查看生育保

险的缴纳和申领情况，并增强对企业的监督和反馈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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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提高生育保险的监督能力 
生育保险基金的正常运行，是保障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这一切实福利的内部条件。地方各级人大及

其常务委员会要听取本人民政府对生育基金运作的审计和进度报告，监督地方生育基金的筹集方法、收

支、管理和投资数据[19]。此外，社会保障委员会监督企业和个人遵守法律的情况；财政部和审计署必须

密切监督生育基金的收入、管理和投资活动。 
针对生育保险监督，应当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政府可设立专门机构，对生育保险实施情况进行

定期检查、审计和违法行为的纠正。其次，社会组织和媒体可以采取公开报道、督促和监督等方式，一

旦发现不合规的企业和雇主，及时曝光推动生育保险的正常实施。此外，雇主还应当介绍生育保险相关

政策，建立健全的信息公开制度和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员工充分了解自身权利并合理行使这些权利。同

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生育保险有关法规和政策，提高公众和企业对生育保险的认识和了

解，避免因无知而出现不规范的行为。最终，加强生育保险监督主体的工作，能够有效保障生育保险户

权益和提高社会公平正义，希望政府、企业、员工和社会各界能够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生育保险监督

环境，保障每一个妇女和家庭的生育权益。 

5. 结语 

当前乃至今后长期内，我国将继续实行鼓励型生育政策，并逐步实现全国性的社会统筹模式生育保

险制度。通过研究各项资料，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问题还是集中在立法缺位、覆盖范围不够广、缴费标

准低、保障力度不足、经费不足、管理不够规范等几个方面。横向比较了比利时、法国、爱尔兰等西方

国家的生育保险制度，从中汲取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国内环境，中国生育保险制度改革可以从建立统一的

法律体系和完善生育保险内容两方面进行。 
将生育保险的缴费主体、保险对象、生育缴费基数、缴费比例、最低休产假标准、男性生育权益、

基金管理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不能脱离惩罚性措施，对侵吞生育保险基金、私占企业生育

保险管理费、冒领职工生育津贴、不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等侵犯女性生育权益和就业权益的行为进行

追责。此外，还需要激励性生育政策的配合，为中小企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对企业缴纳生育保险费提

供一部分国家补贴，并共同承担生育保护的责任，以减少企业生育管理成本。在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生

育保险体制改革的紧要关头，以医保为主、商业保险为辅、多渠道并存的方式，既能让生育保险体系跟

上时代步伐，又能保障和提升妇女的生育权利，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化生育的社会作用，还能促进妇

女事业的发展，对我国“三孩”的实施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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